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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324-60桃園縣平鎮市工業南路53巷30弄60號1樓
                               電話：（03）469-9999（代表號）傳真電話：（03）419-5210
106-02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07號28樓
受文者：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0522797）
              負責人：徐旭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7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天眼函法字第09700902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登報公開
附件：摘錄「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電話業務營業規章」第一章總則第三條規定。
主旨：為 貴公司違法變更客戶資料暨營業不實欺騙消費者提出嚴正聲明，函請  

      查照。
說明：
1、 依據「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電話業務營業規章」辦理。
2、 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和信）未經當事人（即電信用戶）授
    權同意任意變更（隱藏）本公司名下所有行動電話號碼（例如：0958038000）
    遭和信擅自逕行變更（隱藏）為（例如：0958***000），已嚴重違反「和信
    電訊股份有限公司行動電話業務營業規章」第一章總則第三條規定：
	第3條
	本公司因本業務提供用戶使用之門號，係獲電信主管機關授權本公司代理核配。一經租用後，用戶即享有門號使用權，非經用戶同意及本規章另有規定、或電信主管機關所為之號碼規劃及管理機制調整外，不得加以變更。


3、 「和信」&「遠傳」一再佯稱依據「交通部電信總局」規定保障個人隱私…云云，經屢向「和信」&「遠傳」客戶服務主管溝通，屢遭（強詞奪理）依據「和信」&「遠傳」公司規定，需填寫一份授權書後，向「和信」&「遠傳」申請在「和信」&「遠傳」電話費帳單恢復明碼顯示…云云，礙難照辦。「和信」&「遠傳」違法做法已嚴重影響本公司會計登錄帳冊與影響本公司有效管理比對使用人使用電話情形，不得已被迫依法爭取權益。   
4、 呼籲財政部台灣省各區各國稅局各稽徵所正視，豈能容許（諸如：0958***000）此類隱藏式帳單依法抵扣，衍生荒妙情事。
5、 限「和信」收受本函後，立即自行更正本公司所使用各行動電話號碼（明碼顯示）外，10內書面答覆本公司，謝絕電話來擾，逾時不候；希勿自誤。
六、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傳）已公開宣布與廣告「和信」&「遠
    傳」已合併（涉嫌廣告不實），請主管機關依法查核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和信」&「遠傳」已合併（涉嫌廣告不實）之處，因涉及不實繁多；不
    及詳載僅舉證略敘一、二如下：
1、「和信」用戶使用最高月租費哈拉900元，撥打「遠傳」用戶竟屬「網
  外」以網外通話計價收費，嚴重欺騙社會大眾並涉嫌廣告不實。
2、「和信」系統屬2G用戶如欲更換「遠傳」系統屬3G（需辦理門號可攜
   式），「和信」用戶如尚有合約未滿期時，需以繳納違約金後，方得以（辦
   理可攜式NP）更換為「遠傳」系統，據今3月18日12時09分14秒
以0958038000致「遠傳」客戶服務人員答稱：「你當時合約是與「和信」簽訂並非與「遠傳」簽訂…云云」，由此再一次確認；「和信」&「遠傳」
   已合併（涉嫌廣告不實）。如已合併應視「和信」&「遠傳」為同一電
   信業者與系統。切勿一再自欺欺人地打佯兒稱：「系統尚未整合…云
   云」？
   交通電信主管機關所司何事？交通電信主管機關應立即查核「和信」& 

   「遠傳」落實合併兼顧消費者權益，下令限期「和信」&「遠傳」系統
   整合，逾期依法撤銷「和信」&「遠傳」合併案，以正視聽，更不容許
   「和信」&「遠傳」公然在「掛羊頭賣狗肉」式的欺上瞞下剝奪消費者
   權益。 

3、「遠傳」電信用戶如使用月租費哈拉990元，卻能真正享用「和信」& 

  「遠傳」享有網內通話，「和信」&「遠傳」一再自欺欺人地打佯兒稱：
  「系統尚未整合」？由此可證明；「和信」&「遠傳」公然說謊。
4、緣「和信電訊」有3個門號0923-200168、0927-038000、0958-038000
       由A公司過戶到B公司即遭限制，後由門市小姐透過人工作業耗費一陣
       子方完成過戶手續。
5、由於部門員工需要申請一個「遠傳電訊」門號，於是從別家業者申
       請NP到「遠傳電訊」，卻遭「三個月內有申請門號不得再行申請…」，
       經查本公司從未有申請「遠傳電訊」任何門號，「遠傳電訊」回答稱：
       你們公司近三個月有在「和信電訊」申請過戶3個門號完成， 
6、「交通部電信總局」會做「三個月內有申請門號不得再行申請…」這款
       規定嗎？好奇怪喔！

7、另在「中華電信」同時一次辦理了約11個門號過戶一次就辦妥，「中華
       電信」完全無限制消費者正常辦理。

8、不滿「和信」&「遠傳」公然在「掛羊頭賣狗肉」式的欺上瞞下剝奪消
       費者權益。消費者有權抵制立即將0927-038000和信門號NP到「中華
       電信」尚有0958-038000即將於97年10月12日合約到期也將辦理NP
       到「中華電信」，那有開飯店還怕人吃飯的道理；真是豈有此理。 

七、「和信」&「遠傳」稱依據「交通部電信總局」規定限制消費者或是公司行
    號三個月內，只許可申請辦理2個電信門號電話限制…云云，因你門公司
    有辦理「和信電訊」3個門號過戶所致，「和信」&「遠傳」已合併，依照
    「規定」三個月內不能重複再行申請辦理電信門號。（97.09.23. 17：00前
     後再一次致電「和信電訊」確認）。
八、客服人員稱：「和信」&「遠傳」已合併，那為何「和信電訊」用戶使用哈
    啦900費率網外送200分鐘＞竟將撥打「遠傳」視同網外計費又是為何？
    由此再一次可證明；「和信」&「遠傳」公然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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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也消失了），即已合併甚至和信電訊網站也
    自承自2008/3/27起和信電訊網站與遠傳網站(FETnet)做進一步合併所有和信電訊用戶
     之相關功能都已建立在FETnet網站平台提供您更完善的服務。立刻連到全新FETnet     
     網站。
     主關機關稅籍轄區還能坐視「和信電訊」公然在虛設行號嗎？更公然欺騙社會大眾，
     訛詐消費者圖利。 
十、此外；這款「睜眼說瞎話」的方式，不僅讓人諸多聯想…，前不久負責人
    徐旭東還在媒體前極力為牽扯「GOSO」案在極力辯解；甚至後悔去過前
    陳水扁先生官邸…云云。
十一、政府機關暨執政者豈能坐視「和信」&「遠傳」公然說謊，損及政府威望
    讓「法治」社會蕩然無存，損害公權力形象，影響執政者聲譽至鉅，更剝
    奪消費者得權益。  
正本：1、和信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暨遠傳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2、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3、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4、交通部  部長
5、交通部電信總局
副本：1、黃招斌公路監理交通代書事務所法務室 http://www.0936038000.tw/
      2、刊登天眼日報http://www.tynews.com.tw/ty-07.htm 天眼快報
      3、發送海內、外電子報80萬份

負責人： 黃  鏡  榮
代理人：黃招斌公路監理交通代書事務所                    http://www.0936038000.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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